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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9 6 4 4 號  

附件 I I I - 1   

第 1 組申述及 規劃署的回應 的 摘要  

第 1 組 申 述 書 ( R 1 至 R 7 9 8 及 R 1 0 7 3 6 、 R 1 0 7 4 0 、

R 1 0 7 4 1 、 R 1 0 7 4 3 至 R 1 0 7 4 9 ) 主要由 村民、西貢北約鄉事委

員 會 及 個 別 人 士 提 交 。 他 們 的 申 述 理 據 和 建 議 及 規 劃 署 的 回 應

撮述如下：  

申述要點  規劃署的 回應  

申述理據   

A . 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內 沒

有足夠的 土地  

 

由 於 地 形 上 的 限 制 ， 擬 議 的

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內 適 合 發

展 小 型 屋 宇 的 土 地 不 足 ， 而 且

擬 議 的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也

不 夠 大 ， 未 能 滿 足 日 後 小 型 屋

宇的需求。  

除 須 保 護 海 下 的 環 境 及 在 該 區

提 供 相 關 的 康 樂 設 施 外 ， 亦 須

充 分 顧 及 小 型 屋 宇 的 發 展 ， 務

求 在 保 育 和 發 展 兩 者 之 間 作 出

平衡。  

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

5 . 1 5 至 5 . 2 4 段  

建議 ( 繪圖 H - 1 及圖 H - 1 a )   

P 1 .  把 「 自 然 保 育 區 」 地 帶 的

西 部 改 劃 為 「 鄉 村 式 發

展」地帶  

 

該 區 西 部 現 時 劃 作 「 自 然 保 育

區 」 地 帶 的 土 地 可 用 作 水 上 活

動 康 樂 中 心 及 漁 護 署 建 議 的 海

岸 公 園 遊 客 中 心 ， 應 把 該 處 改

劃 為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作 小

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

5 . 3 5 ( a ) 段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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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述要點  規劃署的 回應  

型屋宇發展。  

P 2 .  把 「 海 岸 保 護 區 」 地 帶 改

劃為「鄉 村式發展」地帶  
 

擬 議 的 「 海 岸 保 護 區 」 地 帶 內

有 大 量 私 人 土 地 ， 應 把 之 改 劃

為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。  

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

5 . 3 5 ( b ) 段  

P 3 .  把 海 下 路 沿 路 的 「 自 然 保

育 區 」 地 帶 改 劃 為 「 綠 化

地帶」  

 

由 於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內 大

部 分 土 地 現 時 已 有 村 屋 ， 把 現

時 海 下 路 沿 路 的 部 分 「 自 然 保

育 區 」 地 帶 改 劃 為 「 綠 化 地

帶 」 ， 可 讓 村 民 日 後 有 機 會 提

出規劃申請，發展小型屋宇。  

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

5 . 3 5 ( a ) 段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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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9 6 4 4 號  

附件 I I I - 2   

第 2 組申述及 規劃署的回應 的摘要  

第 2 組 申述書 ( R 7 9 9 至 R 1 0 7 3 5 及 R 1 0 7 5 0 至 R 1 0 9 3 4 ) 由立

法 會 議 員 、 區 議 員 、 環 保 ／ 關 注 組 織 、 相 關 團 體 及 個 別 人 士 提

交。他們的申述理據 和建議及規劃署的回應撮述如下：  

申述 要點  規劃署的 回應  

申述理據   

B .  劃設「鄉 村式發展」地帶   

B 1 .  小型屋宇需求  

小 型 屋 宇 的 需 求 無 窮 無 盡 ， 所 謂

需 求 數 字 ， 並 無 理 據 可 證 ， 亦 未

有 核 實 。 現 行 的 小 型 屋 宇 政 策 不

符 合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原 則 ， 大 部 分

申 請 都 濫 用 這 項 政 策 。 當 局 應 對

村 民 真 正 需 要 的 小 型 屋 宇 數 目 作

出 更 確 切 的 估 計 ， 並 據 之 劃 設

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。  

每 宗 小 型 屋 宇 申 請 都 必 須 附 有 證

明 文 件 ， 證 明 申 請 人 有 需 要 建 屋

自 住 。 此 外 ， 也 應 限 制 祖 傳 或 繼

承 得 來 的 鄉 村 土 地 的 轉 讓 ， 盡 量

使 小 型 屋 宇 仍 由 原 居 村 民 擁 有 ，

不會售予外來人圖利。  

過 去 2 0 年 ， 海 下 只 興 建 了 七 幢

新 屋 宇 ， 近 年 該 區 的 人 口 也 沒 大

變 。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內 大 部

分 土 地 已 售 予 私 人 發 展 商 ， 最 終

會 變 成 地 產 項 目 。 應 縮 減 「 鄉 村

式 發 展 」 地 帶 的 面 積 ， 避 免 人 們

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

5 . 2 5 段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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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述 要點  規劃署的 回應  

對發展抱有期望。  

B 2 .  對林地環境的影響  

現 有 村 落 以 西 的 擬 議 鄉 村 擴 展 範

圍 ( 劃 作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) 被

次 生 林 地 覆 蓋 ， 長 有 為 數 頗 多 的

各 種 成 齡 樹 ， 包 括 「 鄉 村 式 發

展 」 地 帶 西 面 邊 緣 的 細 葉 榕 和 一

種 具 保 育 價 值 的 植 物 香 港 大 沙

葉 。 根 據 世 界 自 然 基 金 會 提 供 的

資 料 ， 除 了 現 有 那 條 鄉 村 和 公 廁

附 近 數 小 塊 長 滿 入 侵 性 植 物 薇 甘

菊 的 土 地 已 受 干 擾 外 ， 該 處 大 部

分 地 方 都 未 受 干 擾 或 相 對 未 受 干

擾。  

發 展 小 型 屋 宇 會 令 這 些 林 地 的 生

境 失 去 ， 對 該 處 的 天 然 河 流 及 潮

溪 更 會 造 成 干 擾 ， 這 些 地 方 是 褐

魚 鴞 ( 本 港 罕 見 的 物 種 ， 在 未 受

干 擾 和 沒 有 污 染 的 低 地 河 流 和 潮

溪覓食 ) 的覓食地。  

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( 下 稱 「 漁 護

署 」 ) 應 對 擬 議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

地 帶 內 的 地 方 進 行 全 面 的 四 季 生

態 研 究 ， 評 估 這 些 地 方 的 生 態 價

值 ， 以 及 應 採 取 「 防 患 未 然 」 原

則 ， 也 就 是 說 ， 在 確 證 環 境 不 受

影 響 前 ， 應 假 設 環 境 要 面 對 受 破

壞的威脅。  

政 府 在 劃 設 「 自 然 保 育 區 」 地 帶

以 維 護 生 物 多 樣 性 方 面 ， 對 於 不

同 的 郊 野 公 園 「 不 包 括 的 土

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

5 . 1 5 至 5 . 2 4 段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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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述 要點  規劃署的 回應  

地 」 ， 處 理 方 法 並 不 一 致 。 白 腊

一 些 長 有 香 港 大 沙 葉 這 種 具 保 育

價 值 植 物 的 未 成 熟 原 生 林 地 劃 為

「 自 然 保 育 區 」 地 帶 ， 但 海 下 同

樣 長 有 香 港 大 沙 葉 的 林 地 卻 劃 為

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。  

為 免 影 響 現 有 的 林 地 、 附 近 的 天

然 河 流 和 海 岸 公 園 的 環 境 ， 以 及

防 止 這 些 地 方 的 景 觀 價 值 下 降 ，

應 縮 減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的 範

圍 ， 並 把 未 受 干 擾 的 林 地 改 劃 為

「綠化地帶」。  

B 3 .  對 海 下 灣 海 岸 公 園 環 境 的 影

響  

海 下 灣 海 岸 公 園 的 潮 間 帶 和 潮 下

帶 的 生 物 多 樣 性 非 常 豐 富 。 若 按

這份草圖的規劃， 興建 6 0 至 9 0

幢 小 型 屋 宇 ， 可 預 料 到 在 施 工 期

間 或 之 後 ， 必 會 破 壞 或 割 裂 天 然

生 境 ， 並 會 削 弱 生 物 多 樣 性 ， 長

此 下 去 ， 會 對 當 地 生 態 系 統 的 環

境構成各種壓力。  

化 糞 池 及 滲 水 井 系 統 僅 可 作 程 度

最 低 的 污 水 處 理 ， 其 排 出 的 污 水

仍 然 含 極 大 量 營 養 物 、 有 機 物 和

微 生 物 。 要 有 效 減 少 這 些 物 質 ，

地 層 情 況 必 須 合 適 ， 而 有 關 地 區

的 發 展 密 度 亦 要 低 。 若 化 糞 池 及

滲 水 井 系 統 保 養 不 足 ， 加 上 數 目

增 加 ， 長 遠 來 說 ， 往 往 未 能 有 效

清除污染物。  

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

5 . 2 6 至 5 . 3 2 段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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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述 要點  規劃署的 回應  

海 下 地 區 地 底 表 層 的 沉 積 物 含 有

透 氣 和 高 滲 透 力 的 沉 澱 物 ( 例 如

沙 ) ， 使 污 水 流 走 得 很 快 。 因 此 ，

污 水 雖 然 經 化 糞 池 及 滲 水 井 系 統

處 理 ， 但 到 達 大 海 前 仍 然 淨 化 得

不 夠 。 《 專 業 人 士 環 保 事 務 諮 詢

委 員 會 專 業 守 則 第 5 / 9 3 號 》 沒

有 涵 蓋 海 下 這 個 獨 特 的 情 況 。 在

擬 議 的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內 大

量 設 有 化 糞 池 及 滲 水 井 系 統 的 村

屋 所 排 出 的 污 水 和 廢 水 ， 會 嚴 重

威 脅 海 下 灣 海 岸 公 園 的 海 洋 生

物 。 當 局 沒 有 針 對 污 水 會 累 積 滲

透 入 海 下 灣 海 岸 公 園 ／ 「 具 特 殊

科 學 價 值 地 點 」 這 個 問 題 進 行 地

質評估。  

海 下 村 的 情 況 在 香 港 較 為 特 殊 。

這 條 村 有 人 居 住 ， 位 處 海 灘 ／ 鑑

定 為 「 具 特 殊 科 學 價 值 地 點 」 的

海 下 灣 旁 邊 ， 有 不 少 康 樂 活 動 進

行 。 因 此 ， 當 局 必 須 參 照 根 據

《 水 污 染 管 制 條 例 》 發 出 的 技 術

備 忘 錄 ， 訂 定 化 糞 池 及 滲 水 井 系

統 與 沿 岸 海 域 之 間 的 法 定 後 移 距

離 ( 例如須相距 1 0 0 米 ) ，並強制

使 用 以 化 學 劑 清 理 的 獨 立 廁 所 和

廢 水 處 理 系 統 ， 避 免 對 土 壤 、 河

流 、 濕 地 和 海 下 灣 海 洋 環 境 造 成

污染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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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述 要點  規劃署的 回應  

B 4 . 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的 《 註

釋》  

應 對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施 加 更

嚴 格 的 規 劃 管 制 ， 規 定 發 展 「 新

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宇 」 、 「 食 肆 」 及

「 商 店 及 服 務 行 業 」 ， 以 及 對 現

有 建 築 物 進 行 拆 卸 、 加 建 、 改 動

及 ／ 或 修 改 ， 都 必 須 先 取 得 規 劃

許可。  

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

5 . 3 3 段  

B 5 .  對累積影響的 評估  

當 局 沒 有 調 查 ／ 評 估 增 建 小 型 屋

宇 ， 在 環 境 、 排 水 、 景 觀 及 交 通

各 方 面 會 對 海 下 灣 有 何 潛 在 的 累

積 影 響 。 對 於 郊 野 公 園 「 不 包 括

的 土 地 」 的 用 途 和 可 建 的 小 型 屋

宇 的 數 目 ， 當 局 應 作 出 有 根 據 及

負 責 任 的 決 定 ， 所 以 事 前 必 須 審

慎 研 究 個 別 「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」 的

承 受 力 和 西 貢 東 和 西 貢 西 兩 個 郊

野 公 園 所 有 「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」 的

整體承受力。  

當 局 也 沒 有 定 下 任 何 計 劃 改 善 基

礎 設 施 ( 例 如 排 污、 道 路 、 泊 車 位

及 公 共 交 通 設 施 ) 以 配 合 海 下 的 新

發 展 和 該 區 遊 人 的 需 要 。 當 局 應

擬 備 鄉 村 發 展 藍 圖 及 定 出 公 共 工

程 計 劃 ， 改 善 海 下 的 基 礎 設 施 和

其 他 設 施 ， 防 止 現 有 的 鄉 村 污 染

海下灣。  

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

5 . 3 1 及 5 . 3 2 段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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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述 要點  規劃署的 回應  

C .  劃 設 「 綠 化 地 帶 」 是 否 足 夠

的問題  

 

海 下 河 的 上 游 已 指 定 為 「 具 重 要

生 態 價 值 的 河 溪 」 ， 毗 鄰 該 河 下

游 的 擬 議 「 綠 化 地 帶 」 也 具 重 要

的 生 態 價 值 ， 所 以 應 劃 作 「 自 然

保 育 區 」 地 帶 或 「 海 岸 保 護 區 」

地 帶 。 「 綠 化 地 帶 」 的 真 正 規 劃

意 向 可 能 並 非 作 保 育 ， 因 為 常 有

擬 在 「 綠 化 地 帶 」 發 展 小 型 屋 宇

的 申 請 獲 批 給 規 劃 許 可 ， 日 後 可

能 會 對 濕 地 及 沿 河 地 區 造 成 不 能

挽救的影響。  

據 於 二 零 一 二 年 五 月 及 二 零 一 三

年 八 月 實 地 觀 察 所 見 ， 流 入 那 些

荒 廢 濕 農 地 的 水 來 自 海 下 河 ， 另

有 一 條 小 河 在 規 劃 署 擬 備 的 地 圖

中 沒 有 顯 示 。 另 據 最 近 實 地 視 察

所 見 ， 該 濕 地 仍 然 有 水 淹 浸 着 ，

並 錄 得 本 港 罕 見 的 草 本 植 物 雞 冠

苞 覆 花 。 由 於 該 濕 地 的 水 文 系 統

與 海 下 灣 海 岸 公 園 相 連 ， 所 以 任

何 流 入 該 濕 地 的 污 染 物 都 會 流 進

該 海 岸 公 園 ， 而 日 後 進 行 的 任 何

發 展 ， 亦 會 影 響 上 述 的 罕 見 植

物。  

沒 有 劃 出 3 0 米 闊 的 走 廊 ， 化 糞

池 及 滲 水 井 排 出 的 污 水 透 過 地 下

水 流 入 海 下 河 的 可 能 性 會 增 加 ，

影 響 所 及 ， 會 對 該 河 以 至 海 下 灣

海岸公園造成污染。  

「 綠 化 地 帶 」 、 「 自 然 保 育 區 」

地 帶 及 「 海 岸 保 護 區 」 地 帶 的

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

5 . 3 3 ( a ) 及 ( b ) 段 、 第

5 . 3 4 ( a ) 及 ( b ) 段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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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註釋」  

為 免 有 人 在 申 請 更 改 土 地 用 途 前

破 壞 環 境 易 受 影 響 的 土 地 的 生 態

( 例 如 假 意 進 行 農 業 活 動 ) ， 不 應

容 許 在 「 自 然 保 育 區 」 地 帶 、

「 海 岸 保 護 區 」 地 帶 和 「 綠 化 地

帶 」 內 發 展 「 農 業 用 途 」 、 「 農

地 住 用 構 築 物 」 、 「 燒 烤 地

點 」 、 「 野 餐 地 點 」 、 「 公 廁 設

施 」 和 「 帳 幕 營 地 」 ， 或 應 把 這

些 用 途 列 於 第 二 欄 ， 規 定 要 向 城

規會取得規劃許可 才能發展。  

D .  資料不全 且有誤導成分   

用 以 劃 定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和

「 綠 化 地 帶 」 及 海 下 灣 海 岸 公 園

和 「 具 特 殊 科 學 價 值 地 點 」 範 圍

的 資 料 ( 包 括 地 圖 ) 內 容 不 全 ， 且

含 有 誤 導 成 分 。 有 關 地 圖 沒 有 反

映 過 去 三 十 年 來 海 岸 侵 蝕 的 作

用 。 當 局 應 使 用 最 新 的 地 圖 ， 以

高 潮 線 來 準 確 顯 示 海 灘 現 時 的 範

圍 ， 以 及 據 之 劃 設 「 海 岸 保 護

區」地帶。  

在 擬 議 的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和

「 綠 化 地 帶 」 內 ， 有 一 個 河 流 和

相 關 濕 地 的 網 絡 。 網 絡 中 各 小 河

流 向 一 片 濕 地 ， 再 流 向 一 大 河 ，

然 後 直 接 流 入 海 下 灣 。 該 處 的 水

文 系 統 與 海 下 河 分 開 ， 當 局 有 必

要 於 七 月 至 八 月 間 進 行 全 面 勘

查，蒐集潮濕季節的水文數據 。  

漁 護 署 提 供 的 生 態 資 料 並 不 足

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

5 . 3 4 ( c ) 及 ( d ) 段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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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述 要點  規劃署的 回應  

夠 ， 特 別 是 沒 有 就 擬 議 的 「 鄉 村

式 發 展 」 地 帶 和 「 綠 化 地 帶 」 進

行 妥 善 的 調 查 ， 亦 未 有 視 海 下 河

為 天 然 資 源 及 環 境 易 受 影 響 的 地

方而予以應有的重視 。  

E .  把 郊 野 公 園 「 不 包 括 的 土

地」指定 為郊野公園  

 

訂 立 郊 野 公 園 「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」

政 策 的 目 的 ， 是 要 保 護 「 不 包 括

的 土 地 」 免 因 「 不 協 調 的 發 展 」

( 例 如 在 農 地 及 樹林 和 河 流 附 近 發

展 大 量 新 的 小 型屋宇 ) 而 面 臨 「 即

時 的 發 展 威 脅 」 。 可 是 ， 為 「 不

包 括 的 土 地 」 而 制 訂 的 大 部 分 分

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卻 擴 展 「 鄉 村 式 發

展 」 地 帶 的 範 圍 ， 使 這 些 土 地 面

臨 更 大 規 模 的 「 即 時 的 發 展 威

脅 」 ， 這 樣 不 但 違 反 當 局 所 申 明

的 郊 野 公 園 「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」 政

策 ， 亦 不 符 國 際 性 的 《 生 物 多 樣

性公約》。  

從 生 態 、 景 觀 和 康 樂 的 角 度 而

言 ， 郊 野 公 園 「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」

與 毗 連 的 郊 野 公 園 緊 密 相 連 ， 所

以 應 納 入 郊 野 公 園 範 圍 ， 這 樣 ，

各 項 發 展 便 須 經 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

公 園 委 員 會 及 漁 護 署 審 批 ， 而 當

局 亦 會 着 力 管 理 ， 包 括 進 行 生 境

及 美 化 市 容 設 施 改 善 工 程 、 定 期

巡 邏 和 監 察 ， 以 及 採 取 執 法 行 動

對付違規情況。  

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

5 . 3 4 ( e ) 及 ( f ) 段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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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 ( 圖 H - 1 a )   

P 4 .  局 限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的

範圍  

 

應 把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的 範 圍

局 限 於 現 有 構 築 物 所 在 之 處 ／ 屋

地 ， 而 鄉 村 擴 展 的 範 圍 亦 應 規 劃

在 生 態 價 值 較 低 的 地 區 。 另 應 把

擬 議 的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的 西

部 改 劃 為 「 自 然 保 育 區 」 地 帶 或

「 綠 化 地 帶 」 ， 以 保 護 林 地 及 海

下灣。  

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

5 . 1 5 至 5 . 2 4 段  

P 5 .  劃設「綜 合發展區」   

應 把 現 有 的 鄉 村 及 建 議 的 鄉 村 擴

展 範 圍 劃 為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 ， 並

對 擬 在 區 內 進 行 改 善 及 發 展 計 劃

的 申 請 作 出 規 劃 限 制 ， 確 保 對 環

境 的 潛 在 影 響 得 到 妥 善 處 理 。 另

可 考 慮 與 村 民 換 地 ， 使 村 中 央 的

土 地 可 騰 出 來 闢 設 配 套 設 施 ( 例

如 遊 樂 場 ) ， 而 東 面 及 南 面 的 政

府 土 地 則 可 用 來 發 展 小 型 屋 宇

( 繪 圖 H - 3 ) 。  

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

5 . 3 5 ( c ) 段  

P 6 .  把 距 離 海 下 河 3 0 米 的 範 圍

劃 為 「 自 然 保 育 區 」 地 帶 ，

作為緩衝 區  

 

為 把 生 態 易 受 影 響 的 海 下 河 和 海

下 灣 海 岸 公 園 與 不 適 當 的 土 地 用

途 ／ 發 展 分 隔 開 ， 應 把 「 綠 化 地

帶 」 改 劃 為 最 少 3 0 米 闊 的 「 自

然 保 育 區 」 地 帶 ， 才 能 保 護 海 下

河 免 受 可 能 發 展 的 小 型 屋 宇 的 影

響 ( 繪 圖 H - 2 ) 。  

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

5 . 3 4 ( a ) 至 ( b ) 段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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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 7 .  「 海 岸 保 護 區 」 地 帶 的 範 圍

應 涵 蓋 距 離 岸 邊 至 少 3 0 米

的地方  

 

「 海 岸 保 護 區 」 地 帶 的 範 圍 應 涵

蓋 距 離 岸 邊 至 少 3 0 米 的 地 方 ，

作為緩衝區，保護海岸線。  

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

5 . 3 5 ( d ) 段  

P 8 .  把 郊 野 公 園 「 不 包 括 的 土

地」指定 為郊野公園  

 

應 把 海 下 指 定 為 郊 野 公 園 ， 以 保

護 生 態 易 受 影 響 的 地 方 ， 另 應 把

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 的 有 效 期 延 長 最

少 一 年 ， 以 便 進 行 所 需 的 程 序 。

在 此 期 間 ， 應 把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

地 帶 、 「 綠 化 地 帶 」 及 非 保 育 地

帶 改 劃 為 「 未 決 定 用 途 」 地 帶 ，

以保護該區的天然環境。  

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

5 . 3 5 ( e ) 段  

P 9 .  擴 大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

「水上活 動康樂中心」地帶  

 

擴 展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水

上 活 動 康 樂 中 心 」 地 帶 ， 把 其 範

圍 向 北 、 南 和 東 面 加 闊 五 米 ， 以

便 按 照 契 約 條 件 的 規 定 ， 護 理 該

中 心 周 邊 的 植 物 ； 以 及 把 連 接 海

下 路 與 海 谷 中 心 的 行 人 徑 改 劃 為

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地 帶 或 「 政

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地 帶 ， 以 方 便

維修保養該行人徑 ( 繪 圖 H - 4 ) 。  

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

5 . 3 5 ( f ) 段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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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9 6 4 4 號  

附件 I I I - 3   

《海下分 區計劃大綱草圖編 號 S / N E - H H / 1 》  

           表示反對的申述 要點                

申述編號 

(TPB/R/S/NE-HH/1) 

申述要點 

[申述書提出的建議] 

及規劃署的回應 

(見附件 III-1 及 III-2) 

第 1 組 

R1 至 R798 及 R10736 A [P1、P2、P3] 

R10740 及 R10741 A 

R10743 至 R10749 A [P1、P3] 

第 2 組 

R799 至 R3655、R10578、R10579 及 R10875 B、C、E [P4、P6、P8] 

R3656 至 R10542 及 R10902 B、E [P4、P8] 

R10543 B、D、E [P8] 

R10544 B、C、E [P4、P8] 

R10545 及 R10546 B、D、E 

R10547 D [P4、P6] 

R10548、R10755 及 R10859 至 R10862 B、C [P4、P6、P8] 

R10549 、 R10552 、 R10553 、 R10556 至 R10567 、

R10569 、 R10573 至 R10576 、 R10580 、 R10581 、

R10586 、 R10588 至 R10592 、 R10722 至 R10732 、

R10735、R10896、R10903、R10906 至 R10909、R10921

至 R10927 及 R10929 至 R10934 

B 

R10550 B、C、D [P4、P6、P8] 

R10551、R10577、R10600 至 R10604 及 R10734 B [P8] 

R10554、R10559、R10568 及 R10593 至 R10599 B、E 

R10555 E 

R10570 及 R10572 [P8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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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述編號 

(TPB/R/S/NE-HH/1) 

申述要點 

[申述書提出的建議] 

及規劃署的回應 

(見附件 III-1 及 III-2) 

R10571 B、E [P8] 

R10582 至 R10584 及 R10585 [P4、P6、P8] 

R10587、R10750 至 R10752、R10869 及 R10874 B、C、D、E [P4、P6、P7、P8] 

R10605 至 R10721、R10730、R10886 B、E [P4] 

R10733 及 R10905 B、D [P8] 

R10753、R10884、R10898 及 R10901 B [P4、P8] 

R10754 B、C [P4、P7、P8] 

R10756、R10758 至 R10855、R10863、R10864、R10866

至 R10868 及 R10871 

B、C、D [P4、P6、P7、P8] 

R10757 B、D、E [P4、P6、P7、P8] 

R10856 B [P4、P7、P8] 

R10857、R10858、R10870、R10897、R10899 及 R10910 B [P8] 

R10865 B、D [P6、P7、P8] 

R10872、R10881、R10891 及 R10900 B [P4] 

R10873 B、C [P8] 

R10876 至 R10879 B、D、E [P4] 

R10880 B、C、D、E [P4、P5、P6、

P7、P8] 

R10882、R10887、R10888 及 R10889 B、C、D、E [P4、P8] 

R10883 B、C、D、E [P4、P6、P8] 

R10885 B、D [P4、P8] 

R10890 B、D [P4、P7] 

R10892、R10893 至 R10895、R10904 及 R10928 B、D 

R10911 至 R10920  [P9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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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9 6 4 4 號  

附件 I V   

對申述的 意見 及規劃署的回 應 的摘要  

 

意見編號  理由  規劃署的回應  

C 1 至 C 3 6 5 5、

C 3 6 6 1、C 3 6 6 3

及 C 3 6 6 9  

(合共 3  6 5 8 份

意見書 )  

A .  這些意見書主要由環保／關注組

織 ( 包 括 創 建 香 港 ( C 3 6 4 1 ) 、 西

貢 之 友 ( C 3 6 4 0 ) 及 海 下 之 友

( C 3 6 6 3 ) ) 提 交 。 他 們 表 示 支 持

第 2 組的申述 (即編號 R 7 9 9 至

R 1 0 7 3 5 及 R 1 0 7 5 0 至 R 1 0 9 3 4

的申述 )。  

B .  他 們 就 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

( 下稱「草圖」 ) 提出的主要意見

及建議如下：  

劃設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  

擬議的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並非

按所評估的真正需要而劃，村代

表所提供的小型屋宇需求數字根

本未經核實。因此，當局應檢討

小型屋宇政策。  

對 海 下 灣 海 岸 公 園 的 環 境 及 累

積的影響  

緩衝區不夠大，未能把擴展了的

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與「具特殊

科學價值地點」的範圍、濕地及

重 要 的 河 流 隔 開 。 「 鄉 村 式 發

展」地帶劃得過大，而且劃設這

樣大的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也沒

用，因為海下並沒有公共污水收

集系統，而且受環境所限，設置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見城市規劃委員會

文件第 5 . 2 5 段  

 

 

 

 

見城市規劃委員會

文 件 第 5 . 2 6 至

5 . 3 2 段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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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見編號  理由  規劃署的回應  

私人污水處理廠也不切實際。地

帶內眾多村屋所設的化糞池及滲

水井系統，會污染海下灣，對村

民以至廣大市民的健康可能會造

成損害，而郊野公園的生態、景

觀和康樂價值受損的可能性亦會

增 加 。 因 此 ， 當 局 應 擬 備 鄉 村

發 展 藍 圖 及 定 出 公 共 工 程 計

劃 ， 以 改 善 海 下 的 基 礎 設 施 和

其 他 設 施 ， 解 決 潛 在 的 污 染 問

題。  

劃設「綠化地帶」是否足夠的問

題及把距離海下河 3 0 米的範圍

劃作緩衝區  

海 下 河 東 邊 只 劃 為 「 綠 化 地

帶」。對於擬在「綠化地帶」進

行的發展，城市規劃委員會 ( 下

稱「城規會」 ) 通常都 會批准。

海下河東邊的「綠化地帶」一旦

獲准進行發展，所造成的污染累

積下去，最終會破壞整條河及有

多樣化生境的「具特殊科學價值

地點」和下游的海岸公園。  

資料不全且有誤導成分  

提交城規會以便其考慮這份草圖

的資料欠妥，當中的生態數據有

低估的情況、地圖又不準確，景

觀及技術評估資料也不完整。  

把 郊 野 公 園 「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」

指定為郊野公園  

應把「不包括的土地」納入附近

的郊野公園範圍。因此，應把發

展審批發展圖的有效期延長最少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見城市規劃委員會

文 件 第 5 . 3 4 ( a ) 及

( b )段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見城市規劃委員會

文 件 第 5 . 3 4 ( c ) 及

( d )段  

 

 

見城市規劃委員會

文 件 第 5 . 3 5 ( e ) 及

( f )段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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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見編號  理由  規劃署的回應  

一年，以便當局完成把「不包括

的土地」納入郊野公園範圍的程

序。  

應採用綜合全面和協調統一的方

法保護郊野公園，以免「不包括

的土地」出現不協調的發展。另

應推廣私人土地一些可提升郊野

公園的生態、農業、景觀和美化

市容價值的用途。另外，應把草

圖交予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委員

會評估。此外，郊野公園「不包

括的土地」政策必須體現政府在

《生物多樣性公約》下應履行的

保育責任。可是，為「不包括的

土地」而制訂的大部分分區計劃

大綱圖，卻大幅擴展「鄉村式發

展」地帶的範圍，使這些土地面

臨 更 大 規 模 的 「 即 時 的 發 展 威

脅」，違反郊野公園「不包括的

土地」政策。  

C 3 6 5 6 至

C 3 6 6 0、

C 3 6 6 2、C 3 6 6 4

至 C 3 6 6 8、

C 3 6 7 0 至

C 3 6 7 5  

(合共 1 7 份意見

書 )  

這些意見書主要由環保／關注組

織 ( 即 香 港 鄉 郊 基 金 ( C 3 6 5 7 ) 和

香 港 地 貌 岩 石 保 育 協 會

( C 3 6 6 8 ) ) 及 個 別 人 士 提 交 。 他

們並沒有指明其意見與哪項申述

有關，但大致反對這份草圖，理

由與上述的理由相似。  

同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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綠 化 地 帶 ( 1 )  

第 一 欄  

經 常 准 許 的 用 途  

第 二 欄  

須 先 向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申 請 ， 可 能 在 有 附 帶

條 件 或 無 附 帶 條 件 下 獲 准 的 用 途  

 

農 業 用 途  

自 然 保 護 區  

自 然 教 育 徑  

農 地 住 用 構 築 物  

野 餐 地 點  

帳 幕 營 地  

野 生 動 物 保 護 區  

燒 烤 地 點  

墓 地  

郊 野 學 習 ／ 教 育 ／ 遊 客 中 心  

政 府 垃 圾 收 集 站  

政 府 用 途 ( 未 另 有 列 明 者 )  

度 假 營  

屋 宇 ( 只 限 重 建 )  

公 廁 設 施  

公 用 事 業 設 施 裝 置  

雷 達 、 電 訊 微 波 轉 發 站 、 電 視 及 ／ 或  

 廣 播 電 台 發 射 塔 裝 置  

鄉 事 委 員 會 會 所 ／ 鄉 公 所  

私 人 發 展 計 劃 的 公 用 設 施 裝 置  

 

 

 

 

( 請 看 下 頁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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綠 化 地 帶 ( 1 ) ( 續 )  

規 劃 意 向  

此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， 主 要 是 利 用 天 然 地 理 環 境 作 為 市 區 和 近 郊 的 發 展 區 的 界

限 ， 以 抑 制 市 區 範 圍 的 擴 展 。 根 據 一 般 推 定 ， 此 地 帶 不 宜 進 行 發 展 。  

大 體 而 言 ， 有 需 要 進 行 以 助 保 存 區 內 現 有 天 然 景 觀 、 生 態 特 色 或 風 景 質 素 的

發 展 ， 或 者 絕 對 基 於 公 眾 利 益 而 必 須 進 行 的 基 礎 設 施 項 目 ， 才 可 能 會 獲 得 批

准 。  

備 註  

( a )  任 何 現 有 屋 宇 的 重 建 ， 包 括 改 動 及 ╱ 或 修 改 ， 不 得 引 致 整 個 重 建 計 劃

超 過 在 有 關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的 公 告 在 憲 報 首 次 刊 登 該 日 已 經 存 在 的

屋 宇 的 地 積 比 率 、 上 蓋 面 積 和 高 度 。  

( b )  在 有 關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的 公 告 在 憲 報 首 次 刊 登 該 日 或 以 後 ， 如 未 取

得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根 據 《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》 第 1 6 條 批 給 的 許 可 ， 不 得

進 行 或 繼 續 進 行 任 何 河 道 改 道 、 填 土 ／ 填 塘 或 挖 土 工 程 ， 包 括 為 改 作

上 文 第 一 欄 和 第 二 欄 所 列 的 任 何 用 途 ， 或 《 註 釋 》 說 明 頁 所 載 的 經 常

准 許 的 用 途 或 發 展 ( 由 政 府 統 籌 或 落 實 的 公 共 工 程 ， 以 及 保 養 、 修 葺

或 翻 建 工 程 除 外 ) 而 進 行 或 繼 續 進 行 者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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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 整 體 規 劃 意 向  

8 . 1  該 區 的 整 體 規 劃 意 向 ， 是 保 存 該 區 的 自 然 景 觀 和 保 育 價 值 ， 以 及

保 護 該 區 的 自 然 鄉 郊 環 境 及 文 化 遺 產 ， 同 時 預 留 土 地 ， 以 供 日 後

海 下 的 原 居 民 鄉 村 發 展 小 型 屋 宇 之 用 。  

8 . 2  規 劃 該 區 的 各 個 土 地 用 途 地 帶 時 ， 已 考 慮 到 要 保 護 該 區 具 生 態 和

景 觀 價 值 的 地 方 ， 包 括 海 下 的 風 水 林 ， 該 風 水 林 是 西 貢 西 郊 野 公

園 和 海 下 灣 海 岸 公 園 更 廣 大 的 自 然 系 統 的 一 部 分 。 此 外 ， 亦 考 慮

到 要 劃 出 土 地 作 日 後 發 展 小 型 屋 宇 之 用 。  

9 .  土 地 用 途 地 帶  

9 . 1 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： 總 面 積 1 . 9 5 公 頃  

9 . 1 . 1  此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， 是 就 現 有 的 認 可 鄉 村 和 適 宜 作 鄉 村

擴 展 的 土 地 劃 定 界 線 。 地 帶 內 的 土 地 ， 主 要 預 算 供 原 居

村 民 興 建 小 型 屋 宇 之 用 。 設 立 此 地 帶 的 目 的 ， 亦 是 要 把

鄉 村 式 發 展 集 中 在 地 帶 內 ， 使 發 展 模 式 較 具 條 理 ， 而 在

土 地 運 用 及 基 礎 設 施 和 服 務 的 提 供 方 面 ， 較 具 經 濟 效

益 。 在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宇 的 地 面 一 層 ， 有 多 項 配 合 村 民

需 要 和 鄉 村 發 展 的 商 業 和 社 區 用 途 列 為 經 常 准 許 的 用

途 。 其 他 商 業 、 社 區 和 康 樂 用 途 ， 如 向 城 規 會 申 請 許

可 ， 或 會 獲 得 批 准 。  

9 . 1 . 2  海 下 是 認 可 鄉 村 ， 也 是 該 區 唯 一 的 認 可 鄉 村 。 「 鄉 村 式

發 展 」 地 帶 的 界 線 是 根 據 「 鄉 村 範 圍 」 、 未 處 理 的 小 型

屋 宇 申 請 數 目 、 所 預 測 的 小 型 屋 宇 需 求 量 、 區 內 地 形 及

用 地 限 制 而 劃 的 。 地 勢 崎 嶇 和 草 木 茂 盛 的 地 方 、 河 道 和

墓 地 都 盡 量 不 劃 入 此 地 帶 內 。  

9 . 1 . 3  任 何 新 發 展 ， 或 任 何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加 建 、 改 動 及 ╱ 或 修

改 ， 或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重 建 ， 不 得 引 致 整 個 發 展 及 ／ 或 重

建 計 劃 的 最 高 建 築 物 高 度 超 過 三 層 ( 8 . 2 3 米 ) ， 或 超 過 在

有 關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的 公 告 在 憲 報 首 次 刊 登 該 日 已 經

存 在 的 建 築 物 的 高 度 ， 兩 者 中 以 數 目 較 大 者 為 準 。 對 於

要 求 略 為 放 寬 上 述 限 制 的 申 請 ， 城 規 會 會 按 個 別 情 況 作

出 考 慮 ， 包 括 用 地 的 限 制 、 建 築 設 計 是 否 有 創 意 ， 以 及

規 劃 上 是 否 有 美 化 區 內 環 境 的 優 點 。  

9 . 2 . 4  為 使 特 定 發 展 項 目 在 設 計 上 能 更 靈 活 ， 城 規 會 可 通 過 規

劃 許 可 審 批 制 度 ， 考 慮 略 為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的 限 制 。 城

規 會 會 按 個 別 申 請 在 規 劃 上 優 越 之 處 ， 作 出 考 慮 。  



9 . 3 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( 水 上 活 動 康 樂 中 心 ) 」 ： 總 面 積 0 . 0 3 公 頃  

9 . 3 . 1  此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， 主 要 是 反 映 該 區 西 部 的 土 地 的 現 有

用 途 ， 即 現 時 位 於 海 下 路 北 面 的 一 個 水 上 活 動 康 樂 中 心

( 「 海 谷 中 心 」 ) 。 該 中 心 由 一 個 宗 教 團 體 所 設 ， 至 今 已

有 三 十 多 年 ， 為 青 少 年 提 供 水 上 活 動 訓 練 設 施 和 夜 宿 。

地 政 總 署 表 示 ， 根 據 有 關 的 短 期 租 約 ， 該 中 心 現 有 兩 個

構 築 物 ， 總 覆 蓋 面 積 約 為 7 1 . 5 帄 方 米  

9 . 3 . 2  下 列 規 劃 管 制 適 用 於 此 地 帶 ：  

( a )  任 何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重 建 ， 包 括 改 動 及 ╱ 或 修 改 ， 不

得 引 致 整 個 重 建 計 劃 超 過 在 有 關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

的 公 告 在 憲 報 首 次 刊 登 該 日 已 經 存 在 的 建 築 物 的 地

積 比 率 、 上 蓋 面 積 和 高 度 ； 以 及  

( b )  城 規 會 如 接 獲 根 據 《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》 第 1 6 條 提 出

的 申 請 ， 可 按 個 別 發 展 或 重 建 計 劃 的 情 況 ， 考 慮 略

為 放 寬 上 文 ( a ) 段 所 述 的 地 積 比 率 、 上 蓋 面 積 和 建

築 物 高 度 限 制 。  

9 . 4  「 綠 化 地 帶 」 ： 總 面 積 0 . 2 5 公 頃  

9 . 4 . 1  此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， 主 要 是 利 用 天 然 地 理 環 境 作 為 市 區

和 近 郊 的 發 展 區 的 界 限 ， 以 抑 制 市 區 範 圍 的 擴 展 ， 並 提

供 土 地 作 靜 態 康 樂 場 地 。 根 據 一 般 推 定 ， 此 地 帶 不 宜 進

行 發 展 。  

9 . 4 . 2  「 綠 化 地 帶 」 涵 蓋 村 落 東 面 的 一 幅 政 府 土 地 。 該 幅 土 地

相 對 帄 坦 ， 大 部 分 地 方 長 滿 草 並 與 現 有 的 村 落 連 成 一

體 。  

9 . 4 . 3  根 據 一 般 推 定 ， 此 地 帶 不 宜 進 行 發 展 。 當 局 會 嚴 格 管 制

此 地 帶 內 的 發 展 。 城 規 會 將 會 參 考 有 關 的 城 規 會 規 劃 指

引 ， 按 個 別 情 況 考 慮 每 項 發 展 建 議 。 由 於 河 道 改 道 、 填

土 ／ 填 塘 或 挖 土 工 程 可 能 會 對 鄰 近 地 方 的 排 水 情 況 及 自

然 環 境 造 成 不 良 影 響 ， 因 此 必 須 向 城 規 會 取 得 許 可 ， 才

可 進 行 該 等 工 程 。  

9 . 5  「 綠 化 地 帶 ( 1 ) 」 ： 總 面 積 1 . 3 公 頃  

9 . 5 . 1  此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， 主 要 是 利 用 天 然 地 理 環 境 作 為 市 區

和 近 郊 的 發 展 區 的 界 限 ， 以 抑 制 市 區 範 圍 的 擴 展 。 根 據

一 般 推 定 ， 此 地 帶 不 宜 進 行 發 展 。 大 體 而 言 ， 有 需 要 進

行 以 助 保 存 區 內 現 有 天 然 景 觀 、 生 態 特 色 或 風 景 質 素 的



發 展 ， 或 者 絕 對 基 於 公 眾 利 益 而 必 須 進 行 的 基 礎 設 施 項

目 ， 才 可 能 會 獲 得 批 准 。  

9 . 5 . 2  「 綠 化 地 帶 ( 1 ) 」 主 要 涵 蓋 該 村 西 面 及 流 經 該 區 西 面 邊 界

的 石 澗 附 近 的 地 區 ， 該 處 主 要 是 荒 廢 農 地 。 此 外 ， 該 林

地 發 現 有 一 種 具 保 育 價 值 的 植 物 香 港 大 沙 葉 及 為 數 頗 多

的 各 種 大 樹 ， 包 括 細 葉 榕 。 此 外 ， 該 林 地 有 部 分 相 對 未

受 干 擾 ， 更 有 一 個 河 流 網 絡 。 網 絡 中 各 河 經 該 林 地 流 入

濕 地 ， 然 後 流 入 海 下 灣 。 「 綠 化 地 帶 ( 1 ) 」 可 作 為 鄉 村 發

展 項 目 與 該 石 澗 之 間 的 生 態 緩 衝 區 ， 有 助 防 止 此 區 重 要

的 景 觀 資 源 受 到 不 良 的 影 響 。  

9 . 5 . 3  現 有 屋 宇 的 重 建 ， 不 得 引 致 整 個 重 建 計 劃 超 過 在 有 關 發

展 審 批 地 區 圖 首 次 公 布 該 日 已 經 存 在 的 屋 宇 的 地 積 比

率 、 上 蓋 面 積 及 高 度 。  

9 . 5 . 4  由 於 河 道 改 道 、 填 土 ／ 填 塘 或 挖 土 工 程 可 能 會 對 鄰 近 地

方 的 排 水 情 況 及 自 然 環 境 造 成 不 良 影 響 ， 因 此 必 須 向 城

規 會 取 得 許 可 ， 才 可 進 行 該 等 工 程 。  

9 . 6  「 自 然 保 育 區 」 ： 總 面 積 3 . 7 2 公 頃  

9 . 6 . 1  此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， 是 保 護 和 保 存 區 內 現 有 的 天 然 景

觀 、 生 態 系 統 或 地 形 特 色 ， 以 達 到 保 育 目 的 及 作 教 育 和

研 究 用 途 ， 並 且 分 隔 開 易 受 破 壞 的 天 然 環 境 如 郊 野 公

園 ， 以 免 發 展 項 目 對 這 些 天 然 環 境 造 成 不 良 影 響 。 根 據

一 般 推 定 ， 此 地 帶 不 宜 進 行 發 展 。 大 體 而 言 ， 有 需 要 進

行 以 助 保 存 區 內 現 有 天 然 景 觀 或 風 景 質 素 的 發 展 ， 或 者

絕 對 基 於 公 眾 利 益 而 必 須 進 行 的 基 礎 設 施 項 目 ， 才 可 能

會 獲 得 批 准 。  

9 . 6 . 2  「 自 然 保 育 區 」 地 帶 涵 蓋 海 下 村 東 面 和 南 面 山 坡 上 的 林

地 ， 以 及 該 區 西 端 於 海 下 路 北 面 的 林 地 。 這 些 林 地 頗 具

天 然 特 色 ， 並 與 西 貢 西 郊 野 公 園 廣 闊 的 綠 林 在 生 態 上 緊

密 相 連 ， 更 有 各 種 各 樣 的 受 保 護 植 物 及 有 保 育 價 值 的 動

物 品 種 。 這 些 地 方 的 生 態 資 源 和 生 物 物 種 豐 富 ， 把 之 劃

作 此 地 帶 ， 是 希 望 能 通 過 嚴 格 的 規 劃 管 制 ， 保 護 和 保 存

這 些 資 源 和 物 種 。  

9 . 6 . 3  在 此 地 帶 內 山 坡 的 南 部 有 一 塊 狹 長 的 土 地 闢 作 傳 統 墓

地 ， 供 該 區 原 居 村 民 安 葬 先 人 之 用 。 該 墓 地 已 存 在 多

年 ， 屬 現 有 用 途 。 為 尊 重 當 地 的 習 俗 及 傳 統 ， 在 此 地 帶

進 行 殯 葬 活 動 ， 一 般 可 予 容 忍 。  

9 . 6 . 4  在 此 地 帶 不 准 進 行 新 的 住 宅 發 展 項 目 。 若 要 重 建 現 有 屋

宇 ， 必 須 向 城 規 會 提 出 申 請 ， 可 能 會 獲 得 批 准 。 任 何 現



有 屋 宇 的 重 建 ， 不 得 引 致 整 個 重 建 計 劃 超 過 在 有 關 發 展

審 批 地 區 圖 首 次 公 布 該 日 已 經 存 在 的 屋 宇 的 地 積 比 率 、

上 蓋 面 積 及 高 度 。  

9 . 6 . 5  河 道 改 道 、 填 土 ／ 填 塘 或 挖 土 工 程 可 能 會 對 鄰 近 地 方 的

排 水 情 況 及 自 然 環 境 造 成 不 良 影 響 。 由 於 此 地 帶 內 的 土

地 具 保 育 價 值 ， 因 此 必 須 向 城 規 會 取 得 許 可 ， 才 可 進 行

該 等 工 程 。  

 


